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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汪玉平 何丹）小
区花圃里，红黄月季竞相绽放。5月23日，在东西湖
区常青花园第五社区绿色驿站，居民志愿者王凤云将
几抔营养土撒入花草间，“自从咱们街道建起生厨余
处理站，‘垃圾’变成了肥料，免费提供社区绿化和居
民自家栽培”。

生厨余是厨余垃圾中的一类，是指烹煮前食材物
料处理所剩之物，如菜叶、果皮等，经处理可制作肥
料。

王凤云提到的常青花园生厨余处理站位于近东
西湖堤机场高速高架桥下。记者在这里看到，三台相
互连接的设备正在运转，成为一套完整的生产流水
线。工作人员将刚运送到这里的绿色垃圾桶固定到
起降机上，将里面的生厨余倒入投料机。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生厨余在设备内完成
打碎、脱水后进入生化降解舱，等投入的发酵菌经过7
至10天的生物降解，就可以展开除臭、烘干等处理，最
后就能得到蓬松而无异味的营养土。

“垃圾分类重在循环利用，哪怕是不起眼的果皮
菜叶。”常青花园城管执法队队长张扬告诉记者，常青
花园人口集中、厨余产生量大，以前大量的生厨余垃
圾与熟厨余混合清运。近年通过走访调研，该执法队
了解到用生厨余垃圾生产肥料技术已成熟应用，便向
区城管执法局申请生活垃圾处理专项经费购置了一
套生厨余处理设备，协调将军路街道和相关单位选定
一处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地块投入建设。去年11月，生
厨余处理站建成投用。

“处理站建成以来，我们已经将70余吨厨余垃圾
转化为营养土。”处理站负责人魏玮说，每天，处理站

安排专班专车到常青花园街道重点生鲜商户和企事
业单位食堂收取生厨余，每月可收集处理10余吨，“处
理好的营养土免费发放给辖区企事业单位和种花养
花的居民”。

厨余垃圾变废为宝，改变的还有居民的生活。“定
时定点收取，环境干净了，还能物尽其用。”在常青花
园谊品生鲜店，看着垃圾桶按时被收走，店长黄琦舒
心地说。每天上午9时前，该店瓜果皮、菜叶等集中

后，街道执法中队准时派车辆收集运走。
常青花园第五社区绿色驿站，社区党委副书记俞

姣指着花圃说：“这里的花花草草，每月施肥20多公
斤，都是处理站免费提供的。”

常青花园居民桂质谷很开心：“咱们热爱种花的
居民以后可以免费获得‘绿色肥料’，更重要的是，通
过了解生厨余垃圾的用途，大家参与和宣传垃圾分类
的热情更高了。”

武汉晚报讯（通讯员周剑波 戴吉 记
者陈其雄）“这是您的身份证，我们给您送
过来了！”5月17日上午，武汉市公安局黄
陂区分局前川街环城派出所户籍民警许
文华与社区民警余嘉宁，赶到前川街道下
石村，把新办好的身份证送到73岁的村
民夏奶奶手中。夏奶奶把崭新的身份证
拿在手里看了又看，难掩心中喜悦。

据了解，今年4月25日，社区民警马
云忠深入辖区村湾下石村走访时，从村民
谌爷爷的口中得知其老伴夏奶奶把身份
证弄丢了。谌爷爷叹着气说：“儿子儿媳
在外地打工，我们腿脚也不方便，这可怎
么办啊？”“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们身
上。”马云忠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了户籍
民警许文华。

“我们户籍室现在推出了很多便民措
施，可以帮老人上门办理身份证。”当天下
午，许文华就和马云忠一同前往谌爷爷家
中，为夏奶奶拍摄了办理身份证所需的照片，并给夏奶
奶办好其他手续。“您在家照顾好老伴，证办好了，我第
一时间给您送过来。”临走时，许文华对谌爷爷说。

5月17日，夏奶奶的新身份证刚办好，许文华就
一刻也不耽误地拉着马云忠的徒弟余嘉宁一起赶到
夏奶奶家，把身份证送到她手中。

据了解，近年来，环城派出所不断深化“枫桥式”
派出所创建工作，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措施，把户政
窗口“开”到群众家中，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极
大地方便了群众。环城派出所民警累计20余次上门
为行动不便群众办理身份证，受到群众好评。

社区每月 10余吨生厨余变成营养土
周边养花居民可免费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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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入生化降解
舱。

记者宋磊 摄

男子往楼下扔建筑垃圾砸伤人

他的“高空抛物罪”在社区开庭审理宣判
武汉晚报讯（记者夏奕 通讯员张梦捷 陈木子

张敏）以为楼下没人就能丢垃圾？他被判了高空抛物
罪。近日，这场在社区里宣判的庭审案件，引起东湖
高新居民热议。

“从天而降装着纸壳和碎砖的蛇皮袋，砸伤了我
妈妈！”去年8月29日，关南社区居民李女士的女儿
来到关南派出所，报案称母亲李女士被砸伤。

办案的刑侦民警刘纪铭通过走访调查得知，一周
前李女士正弯腰在自家楼栋附近捡废品时，突然被楼
上扔下的一个蛇皮袋砸中背部。根据蛇皮袋里装着
建筑垃圾这个线索，民警很快找到正在装修的4楼住
户，锁定了往楼下扔建筑垃圾的建筑工人姜某。

52岁的姜某被带回派出所后很快承认，蛇皮袋
里的建筑垃圾是他往楼下扔的。该楼栋共6层高，没
有电梯，姜某承接4楼住户的装修拆旧工程，施工时
把稍重一些的建筑垃圾走楼梯扛下楼，为图省事将轻
一些的碎砖和纸壳打包后直接从四楼窗口往楼外扔，
再集中运走。

“每次往下扔之前，我都探头看了，楼下是个空停
车位，以为没人才扔的，实在没想到砸伤了人。”听到
姜某的陈述，民警哭笑不得：“扔一次都违法，你居然
还扔了多次！”

9月经司法机构鉴定，李女士属轻微伤。因姜某
主动自首且认罪态度良好，经民警调解，姜某赔偿李
女士1.5万元并获得李女士及家人的谅解。

但是，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高空抛物罪。
5月17日，东湖高新区法院刑庭副庭长王友、法

官助理刘旭走进当代社区，该案在社区巡回审判点开
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姜某因多次高空抛物，致一人轻
微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高空抛物罪。因姜
某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和积极赔偿的悔罪表现，
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1000元。姜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庭审结束后，法官王友结合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
十四条关于高空抛物侵权责任、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
之二高空抛物罪的相关内容，给来旁听庭审的当代社
区居民普法：“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高空抛物罪，释
放了惩治高空抛物犯罪行为的信号。高空抛物罪，是
行为犯，即做出高空抛物的行为，具有现实危险性，情
节严重的即构成犯罪。”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
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其中，“情节严
重”认定标准为：

一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包括为发泄情绪实施
抛掷行为的、多次实施抛掷行为的、经劝阻后仍继续
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

二是实施抛物行为的场合，包括在人员密集场所实
施的、实施行为时人流量大的、在建筑物进出口实施的；

三是实施行为的危险程度，包括实施行为所在的
楼层高度，抛掷重物、尖锐物、有毒有害物、高温液体等；

四是造成危害后果的程度，包括导致人身轻微伤
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等。

王友法官解释，在本案中，因姜某多次向楼下抛
掷建筑垃圾，且抛掷的地点是在人员密集的居民小区
中，造成了李女士轻微伤，这些均构成“情节严重”。

同时，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这样规定：禁
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
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
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
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楼下、窗外，都不是你的垃圾桶！乱扔东西，当心
犯罪！”法官提醒，高空抛物行为在刑事和民事方面均
可能被追究责任，希望人人都能守护望人人都能守护““头顶上的安全头顶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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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上门为老人拍摄照片，补办身份证。
通讯员周剑波 摄


